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胎儿也有继承权
第十七条涉及遗产继承、 接受赠与等胎儿利

益保护的，胎儿视为具有民事权利能力。 但是胎儿
出生时为死体的，其民事权利能力自始不存在。

蔡斐：传统民法理论认为，自然人的民事权利
能力始于出生，终于死亡。 未出生的胎儿属于母亲
身体一部分，自然也难以成为民事主体。 从现实来
看，这显然不利于胎儿的权利保护。此次确认“胎儿
享民事权可继承遗产”是对胎儿利益保护制度的特
别创设，弥补了此前的立法漏洞。 同时，“胎儿出生
是活体”明确了这一规定实施的前置条件，有利于
该条规定在以后司法实践中的操作。

六岁孩子可以“打酱油”

第二十条六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为限制民事
行为能力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
理或者经其法定代理人同意、追认，但是可以独立
实施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与其年龄、智力
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

范辰：现在的生活比以前显著改善，营养增加，

孩子发育早， 接受信息渠道广泛， 心智成熟早，因
此，草案将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年龄由十周岁降为
六周岁，是合适和合理的。像打酱油、买西瓜这样非
重大的事情，六周岁的孩子去实施是可以的，有法
律效力。

失能老人须监护
第二十二条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成年人为无

民事行为能力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实施民事法
律行为。

蔡斐：监护，与每一个公民息息相关。将失能老
人规定为监护对象，无疑扩大了被监护人范围。 现
行的《民法通则》只规定了对未成年人和精神病人
的监护，失能老人等成年人的监护一直是法律保护
的空白点。新的法律规定，就直接意义来说，可以更
好地维护失能老人的人身财产权益， 给他们“撑
腰”，让他们享有法律的“红利”。 从长远来看，也适
应了我国人口老龄化社会的发展趋势。

胎儿也有继承权、见义勇为可免责……

民法总则这样影响百姓生活

日前召开的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二
次全体会议，其中一项议程是听取全国人大常委
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草案）》的说
明。 此次提请大会审议民法总则（草案）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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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涉及民事基本原则、民事主体、民事权利、民
事责任等主要内容。 它将如何影响百姓的生活？

我们邀请了西南政法大学副教授蔡斐和北京京
师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范辰律师进行解读。

〉〉〉相关链接：

中国民法典的进程
1.1954

年， 全国人大常委会开始组织力量起草
民法典。

2.1979

年，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专门成立
了民法起草小组，在广泛征求意见之后，到

1982

年
5

月形成了民法草案的第四稿。 由于民法典涉及内容太
过庞杂，立法机关采取了先急后缓的思路，先行制定调
整民事关系的单行法，并逐渐在立法中形成了一些共
同的原则和规范， 使得制定民法通则的条件日渐成
熟。

3.1986

年
4

月
12

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四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通
则》 是针对现实生活中的一些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制定的一个民法大纲。

4.

从
1991

年的收养法到
1995

年的担保法，从
1999

年的合同法到
2007

年的物权法， 从
2009

年的
侵权责任法到

2010

年的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

单行立法不断完善。

5.2014

年
10

月， 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了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
决定》，明确提出“编纂民法典”，把民法典的编纂提
到了立法日程。

6.2015

年
3

月， 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
厅授权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负责协调《民法典》编
纂任务，并指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国
务院法制办、 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国法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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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单
位提供研究协助。

7.2016

年
2

月，《民法总则》草案的征求意见稿编制
完成，并向地方人大代表、法学院校专家等征求意见。

8.2016

年
6

月
14

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
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专门讨论《民法典》编纂和民
法总则（草案）。

9.2016

年
6

月
27

日，《民法总则》草案首次提请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

10.2016

年
10

月
31

日，《民法总则》草案再次提
请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

11.2016

年
12

月
19

日，《民法总则》草案三审稿
提请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

12.2017

年
3

月
8

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
全体会议听取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建国关于
民法总则草案的说明， 集体审议民法总则草案的四
审稿。 （据新华网）

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
第一百一十四条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法律

保护。 任何组织和个人应当确保依法取得的个人
信息安全，不得非法收集、使用、加工、传输个人
信息，不得非法买卖、提供或者公开个人信息。

范辰：网络时代，个人信息使用得越来越广
泛。 滥用个人信息恶性案件时有发生，比如去年
的徐玉玉案。 徐玉玉被诈骗电话骗走上大学的费
用

9900

元，伤心欲绝最终不幸离世。 此案给全社
会敲响了警钟， 单靠刑法保护个人信息是不够
的。 此次规定保护个人信息可以说非常及时。 该
规定明确保护的义务主体是任何组织和个人，形
成了全方位保护。

见义勇为可免责
第一百八十七条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

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 但
是救助人因重大过失造成受助人不应有的重大
损害的，承担适当的民事责任。

第一百八十八条因保护他人民事权益而使
自己受到损害的，由侵权人承担民事责任，受益
人可以给予适当补偿。 没有侵权人、侵权人逃逸
或者无力承担民事责任， 受害人请求补偿的，受
益人应当给予适当补偿。

蔡斐：做了好事还要倒贴钱，甚至被告上法
庭，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 这极不利于社
会正气的弘扬。 此次将见义勇为行为用法律形式
予以鼓励和保护，显示了民法制度与社会生活的
有效对接。 特别是第一百八十七条的免责规定，

与见义勇为行为的法律性质相一致，有利于消除
救助者的后顾之忧。 第一百八十八条的补偿制
度，是对以往民事法律规定的综合和确认。 其中，

“可以”与“应当”的不同法律表述，契合了权利主
张时的不同情形，兼顾了法律与道德的要求。

诉讼时效延长至三年
第一百九十一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

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 法律另有规定的，

依照其规定。

范辰：在民法通则的规定中，民事权利的诉
讼时效期间是不同的。 此次将诉讼时效期间统一
规定为三年，延长了诉讼时效期间，有利于对民
事权利的保护和社会关系的稳定。 当然单行法有
特别规定的，仍从其规定。 如合同法规定，国际货
物买卖合同和技术进出口合同提出诉讼或仲裁
的，诉讼时效为四年。 这样的规定有其特殊性，仍
然有效。 （据新华网

)


